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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平台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其民事责任问题也成为法律研究

的焦点。本文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规范”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探讨平台经营者在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中的责任认定标准及适用规则。

研究指出，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直接侵权责任和间接侵权责任：前者源于平台自身实施的侵

权行为，后者则因平台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而对第三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本文针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不

足，提出完善平台经营者民事责任体系的建议，以平衡权利人保护、用户权益维护与平台健康发展之间

的关系，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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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ir civil liabi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legal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norms of civil lia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es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commerce Law to discuss the standards and applicable rules of liability identification of 
platform operators in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civil liability of platform operators mainly includes direct tort liability and indirect tor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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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er is caused by the platform’s own infringement, while the latt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hird 
party’s infringement due to the platform’s failur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reasonable care.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knowing or should have known”, the specific applica-
tion of the “notice-delete” rule, and the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platform in technical mean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Finally,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legal norms, sugges-
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ivil liability system of platform operators, so a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holders, the maintenance of us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latform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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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愈发显著。随着电商规模的扩大，

网络购物出现了各种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虚假评论问题。一些商家通过刷单、返现等方式诱导用户撰写

虚假好评，严重干扰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其次是恶意消费行为的泛滥。部分用户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

行恶意下单、恶意退货等行为，给商家造成巨大损失；此外，搜索推送算法的公平性也备受质疑。这些

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网络购物的发展，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大数据时代，平台

经营者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作为数据的主要掌控者和信息流的管理者，不仅充当着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

桥梁角色，还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了显著的经济利益，因此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让其承担法律责任，也

能督促其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使电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 界定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 

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不同于往日的传统角色，如今已是一种新型主体。平台经营者作为电子商务

活动的实际运营者，其行为直接影响市场秩序和用户权益。界定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规范平台经济、

保护用户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法律挑战的必然要求。 

2.1. 平台与平台经营者的区分 

“平台经营者”这一称谓是在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最终确立的。“平台经营者”

这一称谓在互联网发展初期被称为“网上交易服务提供者”；在 2010 年改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

2014 年则被定义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这些变化反映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监管重点的

转变[1]。 
在《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 22 条对第三方交易平台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该

办法将第三方交易平台界定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信息网络系统，而第三方交易平

台经营者则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 1。然而，《电子商务法》并未对

平台与平台经营者进行明确区分。事实上，平台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交易场所，其运营者实质上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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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一虚拟空间管理者的角色，负责维护平台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制定并执行平台规则等职能。这种

角色定位不仅体现了平台运营者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凸显了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

然而，这种描述不能简单地与传统的“柜台出租”概念相提并论，后者涉及的是实体“柜台”与其租赁者

或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平台所呈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流，其虚拟特性导致了信息的海量汇聚，这与实体

柜台的物理限制和信息容量有着本质的区别。正确理解平台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准确把

握两者在履行各自职能时的名义统一与实质分离。从名义上看，平台与经营者往往被视为一体，尤其是

在对外宣传和用户感知层面，两者紧密结合，共同塑造平台的整体形象。然而，从实质上看，平台的功

能定位与经营者的具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性。平台需要保持公平性和开放性，而经营者则可能基

于自身利益作出特定的策略选择。这种名义上的合一与实质上的分离，既是平台经济的内在特征，也是

其复杂性的体现。只有深入理解这种关系，才能更好地协调平台与经营者之间的责任边界，推动平台经

济的健康发展。 

2.2. 平台经营者民事法律地位的界定 

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学说：一是

“卖方说”，该学说认为平台经营者作为真正实际操作的一方，承担责任是理所应当的；二是“合伙说”，

主张平台与入驻商家形成合伙关系；三是“委托代理说”，认为平台经营者是商家的委托代理人；四是

“居间合同说”，认为平台是促成交易的一个桥梁；五是“技术服务合同说”，强调平台主要提供技术支

持服务；六是“柜台出租人说”，将平台比作传统商业场所的出租方；七是“新型法律关系说”，认为平

台经济催生了全新的法律关系形态。这些学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属性，反映了互联网

交易平台法律地位问题的复杂性[2]。 
本文认为平台经营者不应被视为新设立的法律主体。确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并不等同于确立一个新

的法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并且能够自主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才能

够被称之为一个法律主体。平台经营者为了平台利益，采取某些行动，行使法律赋予其的权利和权力。

但我们应该要清楚这是一个名义上的说法，平台本身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实际执行者是背后的平台

经营者，因此，也应当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与义务[3]。 

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责任类型分析 

从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的义务性质划分，主要有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以及侵权责任。 

3.1. 缔约过失责任 

在电子商务缔约合同的过程中，平台经营者若因自己的过错从而导致合同无法订立或给对方造成损

失，在此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种责任主要基于诚信原则，要求平台经营者在合同谈

判和订立过程中，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平台经营者未能履

行这些义务，例如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或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导致消费者或商家遭受损失，

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比如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审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等情况，如果平台经

营者在上述方面存在过失，导致合同未能成立或造成对方损失，受损方有权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包括直接损失和合理的间接损失。这一责任制度有助于维护电子商务市场的公平交易环境，

从而真正做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 违约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违约责任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一是违反平台服务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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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违反电子商务交易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其中，平台服务合同下的违约责任主要产生于平台经营者

与相关主体之间订立的协议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方的不同，可以将平台服务合同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服务合同，这种合同一般被称为“入驻协议”

或“商户服务协议”。依据平台服务合同约定，经营者负有提供持续性服务保障的多项合同义务，比如：

维护交易环境的秩序性与安全性、确保平台系统运行的连续性与安全性。保障交易平台服务的稳定性与

可靠性等基本义务，如果违反了这些基本义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种

是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合同，一般以“会员服务协议”或“用户服务协议”的形式呈现。此类

合同除约定基础交易平台服务外，通常还包含一些附加义务，平台经营者若未能履行这些合同义务，同

样会视为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这两种合同类型共同构成了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合同体系，通过明晰合

同各方的权利义务边界，为平台运营构筑了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维度为平

台运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健全了法律保障。电子商务合同的性质应当属于网络买卖合同或

者网络服务合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履约认定及违约责任承担，应当以其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与合

同约定标准的相符程度作为判断依据。具体而言，需结合服务合同的具体条款，综合评估经营者提供的

服务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服务标准及履行方式，从而判定其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相应的责任

承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其向用户承诺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审慎评估自身是否已全面、适当

地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并据此判定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4]。 

3.3. 侵权责任 

电子商务领域的侵权类型比较复杂，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了维护消

费者的权益需要履行两项主要义务。首先，平台经营者必须合法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这主要是为了避

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平台经营者需要确保所收集的用户信息的安全性。为此，平台应当采

取先进的技术手段并辅以必要的管理措施，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保障用户个

人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2。 
电商平台对消费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包括两种，即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电商平台侵权责任成立需要

具备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过错，因此，在分析电商平台的侵权责任时，需要结合各种因素进

行具体分析。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直接侵权责任，指的是平台经营者自身在运营过程中，因实施侵权

行为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通常发生在平台经营者主动参与或实施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行为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间接侵权责任，是指平台经营者因未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或管理职责，

导致平台内第三方(如商家或用户)实施了侵权行为，而平台经营者需为此承担法律责任[5]。 

4.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相应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平台经营者责任认定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传统法律框架下，平台经营者往往被视为单纯的技术服务提供者，仅需承担有限的“通知–删除”义务。

然而，随着平台功能的不断拓展和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平台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其行为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也日益深远。 

4.1. 消费者举证困难 

电商购物平台因其特殊的交易模式，致使消费者无法直接对所购商品进行实物查验。商品需通过物

流配送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往往导致消费者在维权时面临举证难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23 条、第 24 条和第 25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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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受日常签收习惯影响，消费者通常会在签收后拆封验货，此时若发现商品存在瑕疵或运输损

坏，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很难进行举证。其次，网络交易的跨地域特性使得交易数据基本上都由电商平台

掌控，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自行取证面临现实障碍。最后，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相比，消

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往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电商平台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拥有完善的法务团队和丰富

的法律实务经验；而普通消费者不仅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在获取法律资源、承担诉讼成本等方面也与

平台方存在巨大差距。这种结构性失衡使得消费者在维权时面临处于不利地位。 

4.2. “相应责任”的形态理解不一致 

“相应的责任”包括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由于《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中“相应

责任”条款的模糊性相关实施细则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平台经营者的“相应责任”认定存在

显著分歧，未能形成关于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统一的裁判规则[6]。此外，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法院

对案件进行多样化解读，也使得平台经营者所承担的“相应责任”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裁判。 

4.3. 法院忽视资质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将信息披露和告知身份信息行为确认为平台经营者的资质审核义务或安全保障

义务的具体体现，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平台经营者有无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鲜有

判决认定其违反这两项义务。由于学界与实务界对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裁判结

果不一，既缺乏逻辑自洽性，也影响了司法公正，最终不利于有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7]。 

5.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相应责任的完善路径 

5.1. 调整相应的举证责任 

在电商纠纷处理机制中，司法机关通常要求权益受损方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相较于掌握先进技术

和海量数据的电商平台，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举证要求往往给消费者维权带来沉重负担，致

使许多消费者不得不放弃合法权益的追索。若将举证责任转移至电商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数

据储备，平台能够更便捷地提供相关证据，这不仅有助于消费者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也能促使平台快速

证明其已履行相应义务。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将举证责任主要赋予电商平台。这种制度设计具有多重优

势：其一，能够提高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效率；其二，有利于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三，通过增强

消费者信心，促进电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机制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是促使电子商务

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5.2. 明确相应的责任形态 

电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法律关系，使得平台经营者的行为处于理论交

叉的空白地带。因此，不宜将“相应责任”简单界定为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若能基于不同模式下对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进行区分，则有助于司法实践更清晰地界定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例如，可依据平台在

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如中介者或治理者)进行具体判断。 
此外，司法机关在解决消费者与电商平台的纷争时，不能仅仅因为平台提供了侵权者的信息就让平

台免于承担责任。尽管电子商务平台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但恰恰是这种开放性要求其建立更为严格的审

核机制，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危害[8]。从司法实践来看，以淘宝网为例，其在该类诉讼中保持的

零败诉记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司法裁判对电商平台的倾向性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现行法律

体系在电商平台责任认定方面不够明确，亟需完善。具体建议如下：首先，立法机关应当及时修订相关

法律法规，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其次，应当规范法律文本中的模糊性表述，避免因语义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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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理解分歧；最后，有必要明确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层级，特别是在多个法律文

件对同一问题作出规定时，应当建立清晰的法律适用规则，以确保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这些改

进措施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9]。 

5.3. 平台自身完善安全保障义务 

作为平台生态系统的实际控制者，电商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地位不对等现象。基于

此，有必要从风险防控和救济性两个维度构建差异化义务体系，在风险预防层面，平台应着力完善投诉

处理机制与纠纷解决渠道；在风险规避层面，立法机关需根据不同平台的商业模式特点，制定与之相适

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分级标准。同时应建立健全平台行为规范及惩戒制度，针对消费者投诉高发的商品与

服务领域，优化专项投诉渠道并完善快速响应机制。 

5.4. 加强法条由原则化、引导化向具体化、规定化的转变 

当前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规制呈现出“重引导、轻约束”的特点，这种立法取向对于快速迭代的数

字网络产业而言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尤其是淘宝、京东等头部平台

而言，其责任体系的构建应当与平台发展规模保持同步演进。本研究主张，此类平台应当承担较现行法

律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义务，这既是维护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平台用户交易安

全的重要举措[3]。从法律规制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对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义务进行更为细化的制度设计，

特别是在长期存在且饱受诟病的领域强化法律约束。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只有通过科学平衡各方利益、合理分配责任、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推动电子商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6. 结语 

总而言之，平台经营者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设计，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监管，确保商品和服

务的质量，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例如，建立更加透明的评价体系，打击虚假评论和刷单行为；

优化搜索算法，避免因商业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消费者提供高效、便捷

的维权渠道。此外，平台经营者还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部门协同合作，共

同构建公平、健康的电子商务生态。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实现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真正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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